
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规则（更新） 

 

第一条 为顺应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投资者的交易体验，同时丰富货币基金作为现金管理

工具的理财功能，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海富通基金”）对网

上直销交易客户开通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特制定本业务规则。 

第二条 除非另有说明，本规则使用的词语应当含有其在相关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中所含有的释义。 

第三条 快速赎回业务（又称“货币基金T+0 赎回”业务）：是指投资者在业务开放时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向本公司申请将所持货币基金份额快速赎回，并将其持有的货币基

金份额质押给垫资方。经过基金登记机构确认后，本公司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质押（过户

到垫资方开立的基金账户）及赎回业务，由垫资方向投资者实时垫付与快速赎回份额对应的

款项，份额赎回确认后，赎回款用于归还垫资方已垫付款项。 

第四条 快速赎回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公司旗下海富通货币A（基金代码：519505）；海

富通货币B（基金代码：519506）；如未来本公司募集其他货币市场基金并开通本业务的，

则以届时公告为准。 

第五条 快速赎回业务的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第六条 在下述情况下，本公司有权临时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该业务： 

（1）第三方通讯故障； 

（2）银行系统阻塞； 

（3）合作的划款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系统暂停服务。 

第七条 快速赎回适用的限额为：单笔下限0.01 份（含），单笔上限50000份（含），单日

（T 日零点至T+1 日零点）单个投资者快速赎回份额累计上限50000份（含）。 

第八条 支持快速赎回的银行卡（或支付账户）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第九条 快速赎回的交易过程： 

1、投资者在提交快速赎回时，选择所属支付渠道、赎回份额，签订《海富通基金网上直销

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用户服务协议》，预览并提交。 

2、系统提示“申请成功”，将自动划出快速赎回份额所对应的款项（扣除手续费），该资

金由本公司垫付。 

3、快速赎回份额作为质押担保物过户至垫资方开立的基金账户并于当日确认赎回，赎回款

用于归还垫资方的已垫付款项。 

第十条 如因投资者支付账户的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公司系统故障、系统升级，或投资者支付

账户已销户、卡号变更、账户状态不正常（挂失、冻结），或本公司合作的划款银行系统暂

停服务，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或其他不可预见的非常情况，或网络、通讯故障等情

形导致垫付款项无法按期向投资者划付的，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一条 投资者快速赎回份额在上一收益结转日至快速赎回申请日（指工作日）前一日产

生的累计未结转收益，将于下一基金收益结转日结转至投资者基金账户，如果投资者通过普

通赎回方式全部赎回时，上述收益与赎回款一起支付给投资者。 

第十二条 快速赎回的份额在赎回申请所属申请日（此处指自然日）起（含申请日当日）的

基金收益归垫资方所有。 



第十三条 为保障快速赎回业务中垫资资源的合理利用，本公司针对快速赎回业务将不收取

手续费，本公司有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进行收费调整并另行公告。 

第十四条 本公司可对所有投资者的快速赎回总额设定限额，如当日快速赎回总额超过本公

司设定的限额，本公司可临时暂停快速赎回业务，并视情况及时恢复该业务。业务开放状态

仅于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显示，此条内所指暂停及恢复均不另行通知。 

第十五条 如果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公司系统暂停或不支持实时划款功能，本公司将暂停对应

银行卡或支付账户的快速赎回业务。 

第十六条 因投资者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有权机关要求冻结、扣划快速赎回的货币基金份

额等情形，导致快速赎回的份额不能及时完成过户，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投资者不能及时归

还本公司垫付的款项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本公司的损失，本公司享有追偿的权利。 

第十七条 本规则构成《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的补充条

款，与上述业务规则具有同等效力。未尽事宜，参照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和业

务公告。 

第十八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可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本规则做出必要

的修订并在本公司网站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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